附件2.
 
各县区、市直各医疗单位复审时间安排
 
	序号
	时  间
	县、市、区

	1
	2026年3月2日
	市直、市管医疗单位

	2
	2026年3月3日
	油田、官庄、示范、高新区等医疗卫生机构

	3
	2026年3月4日
	唐河县、方城县、新野县

	4
	2026年3月5日
	社旗县、西峡县、南召县、鸭河工区

	5
	2026年3月6日
	邓州

	6
	2026年3月7日
	处理遗留：
受理3月2日-3月3日复审的县区、单位

	7
	2026年3月8日
	[bookmark: _GoBack]处理遗留：
受理3月4日-3月6日复审的县区、单位

	8
	2026年3月9日
	镇平县、淅川县、桐柏县

	9
	2026年3月10日
	宛城区、内乡县

	10
	2026年3月11日
	卧龙区

	11
	2026年3月12日
	处理遗留：
受理3月9日-3月11日复审的县区

	12
	2026年 3月 13日
	审核结束，考生信息采集最后一天


（以上安排如有特殊情况，需更改时间，另行通知）
